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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德民函〔2021〕36号   


关于对政协德宏州第十二届四次会议
第146号提案的答复

马维静委员：

你提出的《关于解决“农村留守儿童”问题的提案》，已交州民政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一是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完善。州县成立了领导小组，建立了席会议制度，基本形成一把手亲自过问，分管领导具体部署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。出台《德宏州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实施方案》《德宏州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实施方案》，从政策上明确了关爱“留守儿童”人员工作的指导思想、工作目标、办法措施和部门职责，确保了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。二是加强经费保障。2020年州级财政配套安排资金30万元，用于开展留守儿童工作（50%用于开展儿童福利工作经费，50%用于儿童之家建设资金）。三是加强儿童之家建设。截至2021年3月，全州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儿童之家数为374个（主要配置图书、玩具、学习用品等），全州建设覆盖率达90%。同时，积极争取和整合资金，每年新建一批儿童之间（10—15个），逐步实现儿童之家全覆盖的建设要求。四是全力做好基层工作人员配置。积极配置乡镇儿童督导员及村、社区儿童主任,加快形成家庭尽责、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的困境儿童保障工作格局，目前全州已配备62名乡镇督导员、403名村居儿童主任，基本实现村居儿童主任全覆盖。五是及时更新数据信息。按照发现一个录入一个原则，及时将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录入全国农村“三留守”人员信息管理系统，在系统中适时更新数据，建立留守儿童信息台账，一人一档案，动态管理，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提供数据支持，截止2021年4月，全州已录入系统留守儿童8631人，每一位录入系统的留守儿童都签订委托监护责任确认书，共签订8631份。

二、关爱工作开展情况

一是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发展不平衡，关爱体系不健全，关爱措施不到位、关爱经费不落实，影响留守儿童之家等项目的建设使用和作用的发挥，随然州级各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都在做关爱保护工作，但缺少牵头协调机构，各自为战的多，紧密配合共同发力的少群团组织发挥优势不够，积极为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关爱力度和行动、实效等有待提升；二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为留守儿童提供专业服务，尚未形成工作机制，缺少资金，留守儿童结对帮扶面仍不够宽，此项工作是长期的、细致的，仅靠奉献精神和现阶段的一些志愿活动难以长久坚持。三是社会组织、爱心企业、志愿者等都组织开展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关爱活动，但志愿者信息系统无法分类统计。


2021年5月23日        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林家力  0692-2121463）

	  抄送：州政府办公室，州政协提案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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